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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以及项目业主及实施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，经本所

律师适当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取得行政

审批等情况如下：

项目名称：内江市东兴区东新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。

项目建设工期：共计 48个月。

项目地址：内江市东兴区东兴街道、新江街道。

项目说明：本项目为新建工程，资产无抵押或质押情况。

项目建设内容：本项目内容包括征地拆迁、拆除外运、政府组织村民

购买存量商品房、新建安置房安置等。其中拟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

269632.25 平方米，其中住宅面积 261287 平方米，非住宅面积 8345.25 平

方米。片区改造户数 2330 户，涉及改造人数 7451 人。由政府组织村民购

置存量商品房建筑面积 50712.08 平方米，购房安置户数 528 户，1690 人；

新建安置房住宅建筑面积161758.28平方米，安置房安置户数1802户，5761

人。

（二）审批情况

1.关于项目立项的情况

本项目已经取得内江市东兴区发展和改革局《关于内江市东兴区东新

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内东区发改投〔2025〕66

号）。

2.关于用地手续的情况

本项目无需办理用地手续。

3.关于环评手续的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